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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县教师发展中心

关于做好 2022 年省培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中心校、国（民）办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为贯彻落实《邯郸市教育局关于转发<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

2022 年中小学教师省级培训工作安排的通知>的通知》要求，进

一步加强我县教师队伍建设，全面提升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和专

业素养，更好满足教师专业成长需要。经研究，决定 2022 年继

续开展中小学教师省级项目培训。现将有关培训工作安排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培训项目

1.高中骨干培训（学科：英语、物理、政治、生物、地理、

音乐、体育、美术）；

2.高中英语教师研修；

3.小学农村教学点教师培训；

4.中小学冰雪运动师资培训。



二、遴选条件和实施要求

1.高中骨干教师培训

以市级骨干教师或其他类型市级优秀高中相应学科教师为

培训对象。项目研修周期为三个月，集中培训时间 20 天（或同 步

在线培训 120 学时），其中实践性课程培训学习时间不少于 10

天（60 学时）。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网络研修，周期不少于 3

个月。

2.高中英语教师研修

以县城及以下农村高中英语教师为培训对象。项目研修周

期为三个月，集中培训时间 10 天（或同步在线培训 60 学时），

其中实践性课程培训学习时间不少于 5 天（30 学时）。同时组

织多种形式的网络研修，周期不少于 3 个月。

3.小学农村教学点教师培训

以农村教学点教师为培训对象。项目研修周期为三个月，集

中培训时间 10 天（或同步在线培训 60 学时），其中实践性 课

程培训学习时间不少于 5 天（30 学时）。同时组织多种形式的

网络研修，周期不少于 3 个月。

4.中小学冰雪运动师资培训

以中小学校从事冰雪运动教师为培训对象。项目研修周期

为三个月，集中培训时间 10 天（或同步在线培训 60 学时），其

中实践性课程培训学习时间不少于 5 天（30 学时）。同时组 织

多种形式的网络研修，周期不少于 3 个月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

1、高度重视省培，落实培训要求。要认真研读文件，理解

项目培训内容，严格按照推荐条件和分配名额，确定培训人选。

要向一线教师倾斜，向农村教师倾斜。学校要协调教师教学任

务，督促教师按时培训。参训教师培训时间和地点由承担培训

院校直接通知本人，培训教师所在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教

师参训。年终，将教师参训率纳入对学校考核内容。凡学校不

能支持教师参训的，下一年度将核减该学校骨干教师培养对象

参训指标。

2、信息网上导入，按时准确上报。要及时准确在“河北省

中小学教师培训信息管理系统”提交培训信息。已录入系统的

参训教师，各学校管理员要通知每位参训教师提前登陆培训管

理平台，核准、完善个人信息；尚未录入培训管理系统的参训

教师，由校级管理员先行录入。 2022 年 9 月 30 日，各学校管

理员按照分配的培训人数，分项目、分学段、分学科完成《2022

年涉县省培项目报名信息表》，不得让教师个人填写。县教师

发展中心将对提交的教师培训信息进行审核，凡是不符合条件

的，对培训计划予以调整使用。10 月 8 日下午 17 点前，将《2022

年涉县省培项目报名信息表》纸质表（需加盖学校公章），报

教师发展中心 304 室。

3、严肃各项纪律，保证培训效果。根据省文件要求，近 3

年来参加过省级项目培训的教师不再选派参加同类项目培训;

未经省同意不得私自增加和更换参训教师; 凡参训教师 3 天未

报到或请假超过 3 天者，取消其培训资格；对无故不参加培训



的教师和不支持教师培训的中小学给予全省通报，相关教师三

年内禁止参加省级以上培训项目；不按照推荐条件上报培训教

师的，教师发展中心将培训计划予以调整使用。

4、强化二级培训，扩大培训效果。学校要建立年度培训工

作台账，熟悉培训项目和参训教师情况。培训结束后，各学校

要及时组织培训教师开展二级培训，在本区域或本学校开展培

训经验交流报告会、专题讲座等活动，分享参训教师培训成果，

增强培训辐射作用。同时，学校将经验交流名单和材料或光盘

报教师发展中心留存备查。

附件：1.2022 年省培名额分配表

2.2022 年涉县省培项目报名信息表

涉县教师发展中心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
